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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讲：对属灵自由之爱（上） 
 

德查姆斯主教于 1971 年讲授 
 

 

我上次安排了著作的一个章节——《诠释启示录》790，

但后面没有引述具体内容。我从那个章节开始，谈了整整一个

晚上。今天，我想先把上节课所讲的和这个章节的内容简单地

联系起来，然后再继续谈今晚的主题。这一章节与我们上节课

讲的内容有关，但我们没有把两者具体地联系起来。 

这一章节的主题是人的心智，它包含两个部分——「属

世心智」和「属灵心智」。我们被告知，「属世心智」通过

「来自自然界的知识」和「自我的各种爱欲」被打开并塑造成

形，而自我是关注「世俗野心和希望」的。如果仅仅从字面意

义上看圣言的教导，圣言与其他书籍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们从

中学到的是知识，就像任何其他「可以建立属世心智」的知识

一样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达到我们所讲的「对属灵真理的爱」，

他就会开始被圣言的内义所启迪，启迪的程度与「他和自己里

面『违背该真理的邪恶』作斗争」的程度一致。 

以上同样适用于那些没有圣言的人，或者对圣言没有真

正理解的人。只要他们有对上帝的信仰，相信上帝已经给了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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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一个启示，并且渴望照着「从这个启示中学到的任何事物」

来生活——这适用于任何宗教。这是至关重要的事，它可以开

始打开「属灵心智」，或者至少将「属灵心智」保持在开放状

态，这样即便在今世不能打开，在来世也能打开。（那些「没

有圣言」或「对圣言没有真正理解」的人）属灵心智不能被建

立，因为没有知识来建立它，但只要人有这样的观念，即「有

一位上帝，祂在圣言中揭示了祂自己，从圣言中我们得到应照

之生活的法则」——这样的观念会打开内在心智，或将内在心

智保持在开放状态。因此，邪恶被清除到什么程度，也就是说，

我们和那些「与我们相信的圣言教导相悖的事物」作斗争到什

么程度，良善就会流入到什么程度。 

「属灵心智」被人的记忆中那些「来自圣言的事物」或

者「来自他所认为的上帝圣言的事物」塑造成形。当人被「对

属灵真理的爱」所启发时，人记忆中的事物就会被主提取并净

化，也就是说，它们从「尘世之光」被提升至「天堂之光」。

当「属灵心智」被如此打开并塑造成形时，「属世心智」中的

事物就会被重新排序，从而与属灵真理和谐一致，并被视为对

属灵真理的确认。然后，当属灵真理应用于他的日常生活，进

入他的信仰，成为仁爱，人就进入「对属灵真理的感知」。正

如我所说，即使是那些没有圣言的人也是如此，只要他们相信

上帝，相信某种他们应当照之生活的神性启示，他们就有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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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「属灵理解」，尽管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属灵真理本身。

以上这些都是与属灵真理相联系的，是构成新教会的第三个要

素——对属灵真理的爱。 

新教会的第四个显著特征是「对属灵自由的爱」，或者

「对自由的属灵之爱」，两种说法都可以。从来没有人能够理

解「人怎么可能自由」。这是所有创造中最惊人的奇迹，因为

要能够自由，人必须有一些生命，然而人只是一个接受上帝生

命的容器，他自己没有生命。上帝怎么能制造一个完全没有生

命的容器，然后给它自由，让它自由呢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在

著作出现之前，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直到主在祂第二次

来临时作了启示。主在第一次来临时谈到了这个问题——祂对

祂的门徒说：「你们若持守我的话语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

们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」（《约翰福音》8:31-

32）。这就是它的本质——既然人如此被造，他能够认识真理，

并且因为「真理来自上帝」而热爱真理，那他就能够获得自由。 

这是一个从未被人理解的新的自由理想，它将成为新教

会的显著标志。然而即使在新教会中，它在今天也很难被理解。 

这一观念是主在大约 2000 年前提供给基督教会的，但它被误

解了，因此未能实现其承诺的目标。人们对它的误解，是将注

意力集中在应许的后半部分，而忽视了前半部分。他们忽视了

第一个要求，即「你们若持守我的话语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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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应许的后半部分，即「你们必认识真理，

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」。人们把经文的意思理解为，只要人

学习了真理，他们就会得到自由，即使他们不遵守主的话语，

而是「根据自己的经验，根据自己的爱和野心」来寻求理解真

理。由于这一原因，人们为自由而奋斗，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成

功，总是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

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一点，即主如何能够「创造一个本身

是死的、没有任何生命的对象，然后使它得以自由」，我们就

必须知道自由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必须区分著作中谈到的三种自

由。著作中谈到的自由有三种——一种被称为「基本自由」

（essential freedom），另一种被称为「表面自由」

（apparent freedom），第三种是「纯正自由」（genuine 

freedom）或「真自由」（true freedom）。我们需要区分这

三种自由，并理解主是如何创造出这个奇迹，使得人类自己里

面没有生命，但却如此被造，使他们得以自由。 

「基本自由」是「不断作用于人类心智的『善的力量』

和『恶的力量』」之间的平衡或均衡。我们出生在天堂和地狱

之间，也被保持在天堂和地狱之间，一方面受到天使和善灵的

影响，另一方面又受到恶灵的影响，而主规定，这两种对立的

力量之间要有一个平衡。这是纯粹的神性智慧和神性能力的工

作，没有任何人、只有主能够做到，祂无限地了解每个人的一



5 
 

切，了解整个世界——无论是灵界还是自然界——的一切，这

样祂就能够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提供一种平衡。 

当这种平衡存在时，人可以有真正的选择；如果没有这

种平衡，人绝不可能有选择。只有当这两种力量之间存在这种

平衡时，人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选择，因为他本身没有能力，

而是被这些「从相反方向作用于他」的力量不断地推动。每个

人都受到善灵与恶灵的影响，尽管他看不到这些灵，意识不到

这一点。人能感觉到他们在自己身上的影响，但他不知道这种

影响来自哪里。他站在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间，倾向其中一种

——哪种更强，就倾向哪一边。主在祂的圣治中使这两种对立

的力量相互平衡，当其中一种胜过另一种，从而扰乱平衡时，

主不断使其恢复，使其重新回到平衡，以便人可以自由。 

学生提问：除了扰乱这种平衡，我们能做什么吗？ 

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对此一无所知。我们确实会扰

乱平衡。这是我们唯一做的事，但主还是会使其恢复。我们一

直在扰乱平衡。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——扰乱平衡。 

维护并永不休止地恢复这种「基本自由的可能性」，是

主之圣治的最高目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人才能「像享受自己生

命那样」享受主给他的生命。除非人有自由，否则就不能「像

享受自己生命那样」享受主赐给他的生命。这种「人在自己里

面有生命」的表象，就是「上帝的形象」，人被创造成这种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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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——上帝「在自己里面有生命」，当人「看起来在自己里面

有生命」时，他就有了「上帝的形象」。这是「人之所以为人」

的基本要素。没有哪个人没有自由，没有自己的判断力，没有

完成事情的能力，如果没有这些，他就只是一个木偶，而不是

一个人。但没有人意识到他受到灵人的影响——他完全意识不

到他们的存在，只能意识到他们对他的心智产生的效果。他感

觉到他们产生的效果，就好像是在自己里面，好像是他自己在

做这件事。因此，善的影响和恶的影响似乎都是人自己，人不

断地在两种相互冲突的欲望中挣扎，这两种欲望似乎都是他自

己的。 

然而这两种意愿并不真正属于人自己。它们是由其他事

物强加给他的——由另一个世界的属灵流入，或者说，是由他

出生时的「自我」（proprium），即他被创造出来的本性所强

加的。人不对这些负责，但这些却赋予他「看似是自己的意

愿」。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当主在世上时，他向父祷告，就像向

另一个人祷告一样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人们得出结论，肯定有两

位，即父神和子，因为子向父祷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两位，

或者说如果有的话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「两位」，因为我们

有两种相反的意愿，我们这一刻想的是一件事，下一刻又想的

是相反的事，我们自己与自己争论——我们是「两位」。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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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看这「两位」都是我们，实际上他们都不是我们。有些东西

是强加给我们的，但看上去它们好像都是我们自己。 

但让我们考虑这一点——两种相反力量之间的平衡不会

产生任何行动。如果这两种力量是相等的，它们相互平衡，什

么都不会发生。我经常说，如果你有一头驴子站在中间，一个

人在一边给它提供干草，还有一个人在同等距离的另一边，也

给它提供干草。除非驴子能转向这个人或那个人，否则这对它

没有意义。如果两边的力量是一样的，他就不会动，但两边的

力量不一样，因为它看了这边，然后那边似乎更远了，它就朝

这边走了。也许你曾观察一只狗如何在田野里奔跑，它在田野

里跑来跑去，突然抬起头，就朝另一个方向跑去，然后它停下

来看看，又朝另一个方向跑去。它只是注意到了什么，吸引了

它的注意力，让它往那个方向走。这不是它的意愿，而是它所

看到的、闻到的、感觉到的东西作用于它。在这方面我们是一

样的。 

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不会产生任何效果，因为这两种力

量相互抵消，阻止了在它们之间的行动。人是完全被束缚，完

全无能为力的，除非他有某种能力，能够屈服于一种力量，反

对另一种力量。必须有某种能力，屈服于其中一种力量，在屈

服于这种力量时，抵制另一种力量，否则他就什么都做不了。

这就是「自由选择」的秘密——善灵的影响将人推向一边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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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灵的影响将人推向相反的一边，主规定这两种力量要相等，

以便人能够转向其中之一。如果它们不相等，他就不能转向，

他将不可避免地被更强大的那一个吸引，无法自拔。但如果他

们是相等的，那么他可以转向其中一个或另一个。不过，除非

主另外赋予他一些东西，否则人做不了（这个转向）。这两种

力量是不够的。必须有一种「从主而来、直接到人灵魂」的流

入，这种流入并不会将人推向这一边或那一边，而是隐秘地赋

予人力量，使他转向其中一边。 

这是从主那里来的。这是主赐下的礼物，与我们无关，

但它来得如此隐秘，似乎是我们自己的，因此我们「似乎有能

力」转向这一边或另一边。这力量单单属于主，但我们「转向

哪一边」是自己的选择。我们可以使用这种能力转向任何一边，

因为这两种力量是平等的。既然我们可以使用这种能力转向任

何一边，那么无论我们转向哪边，责任都在我们自己，而不在

主。祂没有转动我们。祂只给了我们转向的能力。祂将转向的

能力赋予我们，然后，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，都是自己的选

择。这是一个真正的选择，而不是表面的选择，是真实的选择。

这就是「基本自由」——转向一边或另一边的自由。这是直接

从主来的——通过主赋予我们的能力，并使我们感到这种能力

是自己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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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因使用这种能力而拥有真正的自由。著作对此的说

法是——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向上注视上帝，或向下注视自我。

也就是说，人是自由的。你既可以注视来自天堂的影响，也可

以注视来自地狱的影响，因为主保持这两种影响相等，然后赋

予人能力——这是以前从未有人想到或见过的。如果人向上注

视，他就会自由地将自己的心智交给善灵和天使对他的影响，

同时自由地抵制恶灵的影响。但如果人屈服于恶灵的影响，他

就会抵制善灵的影响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他都会做出自由的、

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。这选择不是由任何人强迫的，不是从外

部强加给他的。没有人让他做出这选择。是他自己做的。这选

择源于他自己的意愿，他自己的自由决定。 这就是「基本自

由」。 

但是，一旦他选择了任何一个方向，他就破坏了平衡。

无论他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——一旦他这样做，他就破坏了平

衡，他就会被「更强大的水流」带走，而主必须再次恢复平衡。

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是怎么回事——如果一个人选择了错误的道

路，他就会受到恶灵的影响，如果主不帮助他，他就会继续受

到恶灵的影响。但主是怎么做的呢？祂通过圣治，同时从内部

和外部——通过圣言和生活经历——进行管理，让人面对这样

一个问题，问自己——我在做什么？这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要

的？祂赋予人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祂恢复平衡，给人再次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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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的机会。这时，人可以选择正确或错误，如果他愿意，他可

以悔改自己曾经所走的路，并转向另一条路。但除非主恢复了

平衡，否则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 

因此，每当我们选择了恶，主就会引导我们到这样一个

境地——如果我们愿意，就可以悔改。而如果我们选择了善，

会发生什么？祂会引导我们认识到，有一些「我们之前没有意

识到的力量」，是我们必须抵制的。所以祂会带来新的平衡。

我们必须重新思考，努力克服「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恶」。

所以，我们越是选择善，我们的试探就越深。 

学生提问：这听上去有点令人沮丧。 

我认为这恰恰相反，因为如果恶就在那里，而你看不到

它们，如果你永远发现不了它们，那将是非常令人沮丧的。如

果你能够发现并抵制它们，那是最令人鼓舞的事。 

但这种真正的选择只是偶尔发生。我们并不是一直都在

做这种选择。我们只是偶尔做出这种选择。真正的自由只有在

这种状态下才有可能——当人从环境的影响中退回，当他独自

一人，在内心反思「自己真正爱什么，真正想做什么，真正想

成为什么样的人」。 

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——主如此造人，使人可以退回到

自己的里面。在经文中，这种「退回到自己里面」被「会幕」

所代表——这是上帝的圣殿，我们可以退回到这里，大祭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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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来到这里；在这里他受到保护，不受其他事物的影响；他可

以在主为他创造的空间里自由行走，不受外界其他人的干扰。 

上帝的每一座殿，每一个教会，它是什么？我们去到那

里，把我们自己从世界的影响中分离出来，让我们可以自由；

这样我们就可以坐下来，在自己的内心思考「我们真正想要什

么」；我们可以到主那里去，到圣言那里去，请祂帮助我们决

定「我们真正想要什么」。这不就是教会的意义之所在吗？这

就是会幕的意义之所在，也是圣殿的意义之所在——一个我们

可以与上帝会面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将自己从「施加于

我们的影响」中分离出来，这些影响如此紧迫地施加于我们，

以至于我们无法直接思考，大多数时间只是不假思索地作出反

应。 

但我们进入这样的状态，将自己与这些事物分离。我们

退回到内层心智，在那里，主赋予我们自由思考的能力，我们

可以这样思考，可以那样思考，可以思考「我们真正想成为什

么样的人」。这样的时刻相对罕见，但只有在这种时候，人才

能真正地自由。我们大多数的选择是在「没有这种内在反思」

的情况下做出的，所以我们的大多数选择是「预先确定」的。

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选择。我们只是觉得它们是真正的选择。

它们由我们所接受的教导，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，以及到那

一刻为止「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整个链条」预先确定。我们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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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识到它们的本质。我们与生俱来的所有性格和气质，影响了

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方式——这些都是强加给我们的，我们

没有这样做，我们对此不负责任；我们只是屈服于当时最紧迫

的冲动，在我们看来「那是我想要的，那是我所爱的」。而任

何「做他所爱的事」的人都认为他是自由的。思考一下，你会

发现这是多么真实。如果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，那么你知道你

不自由，但如果你能做你真正想做的事，你就认为你是自由的

——这就是著作中所说的「表面自由」。 

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发生，以至于心理学家认为这

是我们唯一的选择，因为他们可以将我们的选择追溯到之前的

许多影响因素。他们会说——你没有那样做，是因为你受教育

的方式，因为你被抚养的方式，因为你学习爱的方式，因为你

生活在其中；你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你喜欢那种生活，你喜

欢那些歌曲和舞蹈，你喜欢你小时候学到的东西，你选择它们

是因为你喜欢它们；如果你出生在纽约市，你所爱的东西会和

其他地方非常不同，因为你已经把纽约作为你的环境，它已经

是你习惯的东西。我们喜欢那些习惯了的东西，我们抵制不同

或改变的东西。这不是自由，但它似乎是自由。 

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些是我们仅有的一种选择。他们

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们排除了来自上帝的任何事物，他们

排除了任何与我一直在谈论的内容相关的事物——主正在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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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。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我们可以真正自由的方式，但他们

把这些都排除在外，完全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来判断，似乎毫

无疑问地说，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由，而仅仅是「认为自己是

自由的」，因为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，但并没有反思我们

为什么喜欢这些事——这是之前强加给我们的。 

康克林（注：埃德温∙格兰特∙康克林，1863-1952），一位

杰出的心理学家，通过绘制所谓「康克林三角」，很好地说明

了这一点（注：见康克林《人的发展中的遗传与环境》一书中

的图 88）。他在底

部画了一条粗线，

说这条线代表了人

出生时的一切——

代表他的性格，他

的气质，他的才华，

他所有的遗传。而

后他说，遗传由他

的经验所修正，所以他在左边画了一条线，代表他的经验。但

他说这还不够，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日常经验，还包括有意识

的训练，所以他从另一边又画了一条线，代表有意识的训练。

无论这两条线在哪里交汇，就代表这个人。他是一个三角形，

与生俱来的基础，加上他的经验，再加上他的训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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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经验，但训练很少，这时他就会形成

一个扁平的三角形；或者他可以有很多训练，但没有什么经验，

他就会形成另一个扁平的三角形。康克林说，理想的人是等腰

三角形，他有同样多的训练和经验，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人—

—但却是一个「没有自由的」完美的人。这样的人是「作用于

他的一切」的产物；他没有丝毫改变的能力；他没有意愿，没

有真正的意愿；他认为的意愿，只是他想要的，而这是由「以

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」决定的； 他是环境、训练和天生性格

的必然产物——这就是那个人，他没有任何自由。 

如果人只是「具有遗传性的心智」，遗传使它成为某种

类型的心智，然后我们训练它，我们从周围的世界获取经验—

—如果这就是人的全部，那上述观点将是完全正确的。但那会

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每个人都必然有这样一种意识，即在某

种程度上他必须是自由的，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对「作为一个

人」负责，他必须能够在某些方面判断「什么是对的、什么是

错的」——这不就是在法庭上对「一个人是否能够对他的行为

负责」的测试吗？他是否有能力对「什么是对的、什么是错的」

形成某种判断，并能够决定他要「做对的事，抵制错的事」。

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，你就不能责怪他什么，也不能赞扬他什

么，他只是一个木偶，他什么都不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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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作为一个人，还是要回归于这样的状态——他必须

有一些能力来作出选择，他必须有一些能力来决定他想走哪条

路，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然后他可以对这个决定负责，因为

是他做的决定。如果把这些都拿走，人就完全不需要负责。现

在人们对此怎么说呢？ 他们说「负责的不是人，是社会。人

是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产物，社会塑造了他，在社会带给他的各

种压力下，他做了某种选择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就是这样」。

什么是社会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。离开了人，社会什么都不是。

社会没有自己的意愿，它没有自己的决定，它是人们行动的结

果——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观念、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意愿行

事。因此，如果说「是社会做的」，然后说「因为是社会做的，

所以人没有责任」——这一观点将适用于每个人，每个属于社

会并构成社会的人都没有责任，那么社会的责任从何而来呢？ 

这种观点没有出路，也没有意义。然而，这就是关于「人是什

么」的科学观点。 

如果他们是对的，人就不会自由，而会像康克林所说，

是「他的遗传、训练和经验的必然产物」。人所拥有的唯一真

正的自由是——人有自由「自己决定是否按照他认为的真理去

思考和行动」——无论他相信什么。最根本的决定是「他是否

会按照『他认为是真实的、他能想到的最好的、他能理解的最

好的』来思考和行动」，或者「他是否会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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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愿」。如果他试图「按照他认为最好的」来生活，他至少

能够认识到「有某种最好的观念可以思考」，而且他会努力去

思考。当然，他可能不见得能了解真正的真理，但他在努力思

考「什么是最好的」，而不仅仅是「他想要的」。这就是单纯

的人仰望上帝的方式——每个宗教中单纯的人，他们仰望上帝，

上帝就是最好的，他们注视「上帝所说的『最好的』」，并据

此来思考。这就是「仰望上帝」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这样做， 

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抵制「只从自己的角度思考，只做自己

想做的事，而不做上帝说他应该做的事」的冲动。 

我们只是偶尔有意识地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但我们参照这

一点做出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所有其他选择的品质，因为「一个

人是被『自我之爱』还是『对主之爱』所支配」，这一点决定

他真正的内在品格——当他退回到自己里面，只想着「自己真

正想做什么，自己是否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，遵循他所能掌握

的最高真理」，他在那一刻所做的选择，决定任何一个人的品

质，他的品格，他真正的人格。 

如果人选择了恶灵的影响，他会立刻进入「表面自由」，

因为人从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出发所做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自由

的。但这种自由不是真实的，只是表面上的，因为它违背了神

性法则，违背了主对全人类的无限怜悯和无限意愿。它挑战

「神性意愿」，树立「人的意愿」来代替它。由于这种选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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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所追求的目标只着眼于自己的福利，而忽视他人的需要和福

利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。它不可避免地与他周围其他人

的意愿和希望相冲突，因此一个人的成功会给其他人带来不可

避免的损失和失败——「在持续的竞争中，我能得到多少？如

果我失去，别人就会得到，我必须先得到」。这在很小的时候

就开始了——一个小孩子高兴地坐在那里玩他的玩具，另一个

小孩子手里有一个玩具，但他想要这个小孩子的玩具。他不要

自己的玩具，他想要这个小孩子的，而且他说「那个玩具是我

的」。这就是人的本性，它贯穿人的一生。我们想要得到其他

人的东西，为自己获得一些东西，这是「生活的幸福」。 

主不能允许这样的目标成功，因为主平等地爱所有人，

保护每个人的永生不受伤害。「对恶的选择」只要不对他人造

成属灵伤害，或者只要它能够被主的圣治转向「为他人带来好

的结果」，就可以被允许。但是，一旦它真的干扰到圣治对于

纯真之人的保护，它就必须受到限制。出于这个原因，恶人的

希望永远无法实现，那些选择恶的人必然永远受挫，这就是

「地狱的痛苦和惩罚」，为保护善人是必要的。 

但在此世，这并不那么明显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

西，它们具有「暂时的价值」或「暂时的伤害」，可以为着我

们所看不到的「永恒之目的」而被允许。而这（永恒）是我们

的下一步。我们只看到总体的一个很小的部分，而主是站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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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对永恒的影响」的角度来看的。这与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大

不相同，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不同。一个小孩子只考虑他此刻想

要什么，但他的母亲知道，他此刻想要的东西可能对他没有好

处，因此母亲可以保护他，避免他想要的那些东西对他造成伤

害，因为她知道得更多。 

现在让我们思想主——祂了解一切，我们是他的小孩子，

我们对「自己想要什么，什么是最好的」也有很多愚蠢的想法，

我们为这些想法而奋斗，我们为它们而工作，但主知道什么对

我们真正有益，只有祂能引导我们走向这些有益事物，甚至从

我们这里夺走「我们自己想要的」，迫使我们经历「我们认为

是艰难困苦的事」，因为祂知道什么具有永恒价值。而我们只

想着当下的事情，看到我们眼前的东西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在

这些方面，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。因此，我们认为自己自由的

选择——表面上的自由——几乎总是错误的。我们只能根据

「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」来选择，而「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」

还远不够完美。 

最明智的人，甚至天堂最明智的天使，也不可能选择主

的方式，因为他不知道。主可以帮助他，教导他，但他所做的

选择受限于他所能理解或知道的。因此，若非主总是恢复平衡，

让他有一个新的选择，他就会不断地走向错误的方向，这对天

使和对我们都是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天使可以被「完善到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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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」。他们可以「完善到永恒」，因为主可以帮助他们了解

「他们的选择有什么问题」，以及「他们如何能做出更完美的

选择」。主可以向他们揭示「他们以前看不到的过错」，帮助

他们更明智地做出选择。 

另一方面，选择「善灵和天使的影响」的人进入「纯正

自由」，尽管他的选择并不完美，但他进入「纯正自由」，因

为他的目标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主要着眼于他人的福利。

这目标变得与「主的圣治」相一致，与「主所要做的事」相一

致。这就可以被允许，而且没有理由去限制，因为它不对他人

造成伤害。在神性的怜悯中，主可以允许人拥有并享受这些事

物，因为他们只寻求他人的幸福，在他人的幸福中找到自己的

幸福。 

学生提问：在天堂里，重生一直持续，直到永恒。那在

地狱什么会一直持续？ 

沮丧、受挫，为「实现他们自己的爱欲」而奋斗，却必

然遇到主为保护良善而施加的阻力......人的遗传不可能完全

去除，因为它是我们的一部分，但我们可以从遗传中「退回」。

主说祂一直在阻止我们，使我们不受自我的影响，我们越是选

择善，就越能被主阻止，因为我们越是爱（自我的）对立面，

生活于（自我的）对立面，主就越可以把我们提升到自我之上。

祂对天使就是这样做的，直到永恒——天使都意识到他们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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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我」，但他们知道，主在不断地阻止他们，使他们不受那

个「自我」的影响。 

真正的自由，天堂的自由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完全给

予——这就是我们学会爱主和爱邻时的自由。当我们学会爱主

爱邻，就不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伤害他人的事，这就是

为什么主说「你们若持守我的话语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

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」。然后，主就可以打开

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内在的真理，这将使我们自

由，因为我们学会了爱那些「处于神性秩序、可以被允许的事

物」。 

这就是自由的理想，是新教会生活的特征。这是一种

「不以自我为中心」的自由，它源于「首要关注他人的自由」，

以及「不愿意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，在任何事情上取得成

功」——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。我们都喜欢自

由，但我们很难对其他人的自由感到满意，因为他们的自由似

乎夺走了我们的自由。但天堂的自由是「主把人们的心聚在一

起」，使得每个人都能「为其他人的福利做出贡献」，使得所

有人都能「从他人那里增加自己的快乐和幸福」——这是天堂

的祝福，只有主能在「人们学习爱祂和互爱」时实现这一点。 

关于这点我们读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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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自由，什么是不自由。「属于爱及

其快乐的一切」似乎都是自由，而「与这些不一致的一切」

都是不自由。在人看来，凡「属于对自我之爱和对世界之爱，

及属于这些爱的欲望」的，似乎都是自由；但那是地狱的自

由。而另一方面，凡「属于对主之爱和对邻舍之爱，因而属

于对良善和真理之爱」的，才是自由本身，是天堂的自由。 

地狱灵不知道其它任何自由，只知道「属于对自我之爱

和对世界之爱」的那种自由（这是他们唯一知道的自由）；

也就是属于这些欲望的自由——发号施令，迫害和仇恨所有

不服侍他们的人，折磨每个人，为着自己、如有可能不惜摧

毁整个宇宙，夺走他人的东西并据为己有。当处在这些和类

似事物中时，他们就处在自己的自由中，因为他们处在自己

的快乐中。他们的生命就在于这种自由，甚至到了这种程度：

若从他们那里拿走它，他们就只剩下新生婴儿所拥有的那种

生命。 

活生生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——有一个恶灵确信这类

事物（所有这些属于自我之爱的事物）能从他那里被拿走，

然后他便能以这种方式进入天堂；因此，他的生命能奇迹般

地（从地狱的生命）变成天堂的生命。于是，他的爱及其欲

望从他那里被拿走了（这种事在来世通过「切断一个人与其

他人的联系」而实现）。然后，他就像一个用手划水的婴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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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不能移动。与此同时，他处于这种状态：他的思考能力

甚至不如一个婴儿；他完全不会说话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不过，

他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快乐，从而恢复了自己的自由。这件

事表明，任何「从『对自我和世界的爱』为自己获得生命

（并紧抓那生命不放）」的人，也就是任何「处在这些爱欲

的自由中」的人，都不可能进入天堂。如果那生命从这样一

个人那里被拿走，他将不会剩下任何思维或意愿。（《属天

的奥秘》2870-2871） 

这就是为什么主和祂的圣治在带领人们时有着无限的耐

心，这就是为什么新教会的发展肯定会非常地缓慢，这就是为

什么虚假的宗教可以、而且必须世代延续——因为主不能从人

那里夺走他真正爱的东西，而什么都不留给他。只有当这些爱

可以被其他东西取代时——这种取代必须由人自己的意愿来完

成，他必须愿意让其被取代——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主才能把它

们拿走。因此，人只有通过一个缓慢的过程，才能从地狱中被

领出来，进入天堂。这一过程处在圣治的掌握之中——圣治带

来平衡，使人停下来思考，并赋予人机会，如果他愿意，就可

以回转至新的方向。 

天堂的自由是「来自于主的自由」，天上所有的天使都

处在这种自由中。如前所述，这是「属于对主之爱和互爱」

的自由，因而是「属于对良善和真理的情感」的自由。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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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的品质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来：每一个处在这种自由中

的人，都「出于至内在的情感」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祝福和幸

福；能够做这样的分享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祝福和幸福。由

于整个天堂都是这样，所以可推知，每个天使都是「所有形

式的祝福和幸福」的中心，「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祝福和幸

福」同时属于每一个天使。这种分享本身，是由主通过奇妙

的流注，以无法理解的形式，也就是天堂的形式实现的。这

表明天堂的自由是什么，这自由唯独来自主（《属天的奥秘》

2872）。 

这种观念认为，人并不是他的遗传、环境和训练的产物，

所有这些都是强加给他的，但每个人都被赋予「接受主里面的

生命」的可能，他以此能够转向上帝，或是转向自己。当他做

出选择时，他采取了一种自由的行为，只有他自己为此负责—

—人自己为「选择善」或「选择恶」负责。因此，如果他选择

了恶，他可以受到惩罚，如果他选择了善，他可以得到奖励，

因为他为此负责，他是那个做出选择的人。但他必须记住，做

出这种选择的能力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由主通过「一个神迹」

赋予的——来自主的生命流入。这流入如此隐秘，人不知道它

从哪里来，但感觉它在自己里面，似乎是自己的。当主使两种

力量达到平衡，然后以这种方式流入时，人就有了似乎是他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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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生命。然后他可以转向这一边，或是转向那一边，而这种

选择是他自己的，是真正的自由。 

「纯正自由」并不是「人仅仅认为自己是自由的」，他

是真正自由的，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。大家都问「是什么使

他选择的」——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他选择，那他就没有自由。

「人是自由的」这一事实意味着「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任何东西

使他选择」，是他自己做的选择——如果有任何其他东西使他

这样做，他就不是自由的。在我们每天做出的所有选择中，我

们并不是自由的，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驱使——被我们经

历的事情所驱使，被我们学到的东西所驱使，被所有对我们产

生的影响所驱使，而我们只是屈服于它们，并没有去考虑或思

考。但如果——当我们在内心思考：我真的想照着主希望的方

式生活吗，还是我真的坚持做我想为自己做的事？—— 当你

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主就赋予我们「选择一个或另一个」的能

力，这时我们就真的自由了。这是对人的自由给出的唯一答案，

唯一符合逻辑、合乎理性的答案。 

学生提问：您不觉得必然有「某种隐藏的爱」使人做出

选择吗？ 

要么是对自我的爱，要么是对上帝的爱。这两种爱都在

这里，但你可以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。主所给你的，并不是

「使你往哪个方向走」，祂只是给你生命和能力。当你做出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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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时，不能说是「某种爱使你做出这个选择」。确实有某种爱，

但那爱是「加在你身上的」，是你「对之屈服的」，你的选择

并不是源自这爱。 

学生提问：当我们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知道

吗？ 

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会怀疑（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），

特别是当我们做出错误选择的时候。如果我们完全知道（自己

的选择是否正确），那就太糟糕了，因为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好

的选择，我们会为自己感到骄傲；而如果我们没有（做出好的

选择），如果我们做了一个坏的选择，我们会非常气馁，以至

于无法从中走出来。所以主把我们置于这样一个情境，我们可

以努力争取（做出正确的选择），我们可以希望（做出正确的

选择），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正在（做出正确的选择），并因此

得到鼓励。但是我们不要说「我现在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

现在我是一个天使了」。这就是「走上『锯屑之路』，然后说

『我得救了』的人」的最大错误所在——「我已经得救了，就

这样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很好」。这种态度是致命的。 

学生提问： 对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，有各

种邪恶的倾向，他根本没有机会，那怎么办？ 

那只是外在的表象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因为他仍然可以

参照「他所知道的少数事情」进行选择，即使这些事情是错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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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没有哪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会形成「他所认为正确或错

误」的某种观念。你会发现，在街头的小混混中，他们有一些

观念——他们不会「在哥们儿那里摘桃子」，也就是「不会从

朋友那里偷东西」。他们会偷别人的东西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

但他们会有一些观念，会有这样一些点，他们认为是错的，不

会这样做。 

当然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选择，一个我们会认为

非常错误的选择，但如果这是「这个孩子所知道的最好的东

西」，如果这是「他能想到的最好的东西」，那这就是「他能

被主引导至更真实选择」的方式，永远如此。因此，无论他如

何被洗脑，他总是有「退回到自己里面」的可能性，当他长大

之后尤其如此——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，因为那

时，他在大多数时候只会屈服于表面上的东西。但当他成年后，

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在某个时候停下来思考「我自己到底想成为

什么样的人； 在我自己的内心，我相信什么，我想依靠什么

来生活」。 

而许多罪犯走到这一步——对他自己的利益来说，为时

已晚。 

学生插话：会有「为时已晚」的时候吗？ 

我想的是「对这个世界来说为时已晚」，他在世界里已

经毁了自己。然而他发现自己完全是沮丧的，一点也不满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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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一个被确认为罪犯的人，只想着犯罪的想法和犯罪的爱欲，

他没有幸福，也永远无法达到幸福。他总是在努力取得成功，

如果他走得够远，法律就会抓住他。如果法律没有抓到他，他

的内心仍然有一些极其不安的东西，他发现自己并不满足。在

「自我之爱」的生活中不会有满足。 

因此，难的是「真正愿意尊重和珍惜他人的自由」——

这非常难。这就是主一直在做的事：保护和珍惜他人的自由。

我们的整个倾向是「希望别人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来行

事」，给他们施加压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必须按照我们的思

维来思考，必须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去行事。我们会认为「我

是对的，他们是错的，所以他们应该按照我说的去做」。这就

是人性，但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「真正

愿意别人是自由的」。 

这就是新教会教育的「秘密理想」——新教会教育的

「秘密理想」是，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，将我们所知道的对与

错教授给他们，当他们长大成人后，他们会愿意自己去到主那

里，出于主和祂的圣言决定「他们应该如何生活，如何思考」，

而不被「我所说的、别人所说的，或别人告诉他们的传统」所

约束。理想的情况是，我们把他们领到主的面前，让他们在成

年后自由地接受主的带领。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想法——即我

们培养他们「继续相信我们所相信的，做我们已经学会和热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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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的事情，做那些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」。这不是新教会教

育的理想。 

学生插话： 我听到有人说，把青少年当做成人来对待，

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 

我不太确定这样做很好。我认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

们应该被更多地当作成人来对待，但也应该让他们自己意识到

「他们是要在将来成为成人，但现在还不是成人」。在十几岁

的时候，他们应该为真正的成人生活而努力，而不是满足于他

们的「青少年成人状态」。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帮助他们。但如

果让他们早于这个年龄，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试着把他

们当作成人——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在他们尚未准备好时，

就让他们去做成人才能做的决定，只会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不可

能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。小孩子们知道他们

必须得到帮助，他们依赖帮助，他们依靠帮助，他们需要帮助。

如果把这种帮助从他们身边拿走，对他们说「所有的决定你来

做」，那相当于「不教会他游泳，就把他扔到一个深水池里」。 

学生提问： 如果我们试图帮助他们脱离某些试探，会不

会有错？ 

我们应该教导他们，告诉他们，引导他们回到圣言那里、

回到主那里——通过这些来帮助他们（脱离试探）。最后我们

应该告诉他们——「你回去看看圣言上说了什么，著作上说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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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，主教导了什么。我只是告诉你『我所知道的最好的』，

但是主才是『无限智慧的那一位』，他是『拥有最终真理的那

一位』。你们去那里，自己寻找，求主帮助你们，求祂的教

导」。这是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去做的。如果他们这样去做，无

论他们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可以放心。它可能不是我们最喜欢

的决定，但如果他们到主那里去，寻求祂的帮助，真正努力接

受祂的带领，我们就不必担心。 


